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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煤炭清洁利用监管办法出台配套文件，明年底取缔不合格储煤场

随随手手拍拍““违违法法””，，最最高高可可获获千千元元奖奖励励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樊伟宏
通讯员 穆强 何民华) 自8月15日
起，《淄博市煤炭清洁利用监督管理
办法》是我国第一部煤炭清洁利用方
面的地方规章，这标志着淄博市进入
煤炭清洁利用法治化监管的新阶段。

《办法》共26条，从煤炭的生产、运
输、储存、经营、燃烧五个环节做了详
细规定，并对违法行为制定了责令限
期改正和最低一千元、最高三万元的
处罚措施。《办法》规定，在煤炭运输
环节，应采取有效降尘、抑尘措施；在
储存环节，储煤场地应设置挡风抑尘
墙或防风抑尘网、安装抑尘自动喷淋
装置和运输车辆进出清洗设施；在经
营环节，在本市经营煤炭必须符合规
定的质量指标要求，禁止在储煤场地
外乱堆乱放和销售。

违法违规企业

最高处三万元罚款

8月15日起，《淄博市煤炭清洁利用监督管理办法》正
式施行。为确保《办法》顺利实施，市煤炭局代市政府起草
了《淄博市煤炭清洁利用监督管理办法实施意见》、《淄博
市储煤场地管理办法》、《淄博市煤炭质量指标要求》等相
关配套文件。

工人正在煤场喷水抑尘(资料片)。

《办法实施意见》规定，建
立煤炭质量检测制度、信息报
送和档案管理制度、联席会议
和联动执法制度、督导考核和
问责制度、举报奖励制度。

经信、环保、工商、质监、
煤炭等作为牵头部门，成立联
合执法小组，研究煤炭清洁利
用和煤炭污染防治重大问题，
开展执法联动专项行动，重点
查处煤炭清洁利用和煤炭污
染违法违规行为。每月对区县
进行一次调度，每季度进行一
次检查，每半年进行一次督
导，年终进行一次考核，考核

纳入淄博市环境保护综合治
理目标考核体系。

举报范围包括煤炭扬尘，
在储煤场地外乱堆、乱放和销
售煤炭，储煤场地不符合布点
规划要求，煤炭运输车辆未密
闭运输造成撒漏，煤炭质量指
标不符合淄博要求，煤炭经营
企业和燃煤单位未逐批次检
测煤质，在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内销售、使用原 (散 )煤、煤矸
石、粉煤、煤泥等行为。鼓励市
民对煤炭清洁利用违法违规
行为“随手拍”，一经查实，将
给予举报人500-1000元奖励。

年终考核纳入环保治理考核体系

《办法》规定，区县人民政
府是煤炭清洁利用监督管理的
责任主体，市、区县煤炭管理部
门作为政府主管部门，具体负
责煤炭清洁利用的监督管理工
作，市煤炭管理部门编制储煤
场地布点规划；发改、经信、公
安、交通、环保、规划、城管、工
商、质监等有关部门依据各自

职责，分别做好协调促进、处罚
阻碍执行公务行为、交通运输
监管、污染物监察监测、查处取
缔无照经营煤炭及其制品、监
督管理检测设备等相应工作。

《办法》要求，各部门要加
强协作，建立煤炭清洁利用联
合执法、应急处置和管理信息
共享机制。

多部门联合执法，监管煤炭清洁利用

《办法实施意见》规定，淄
博实行储煤场地统一规划，每
个区县原则规划建设 1～ 2处
集中经营性储煤场地 (新建、
改扩建)。

规范提升储煤场地建设，
2014年8月15日至12月31日，清
理无营业执照经营煤炭的储
煤场地；2 0 1 5年 1月 1日至 6月
3 0日，清理未进入《淄博市储
煤场地布点规划》的储煤场
地；2 0 1 5年 1 0月 1日至 1 2月 3 1

日，取缔不符合要求的储煤场
地。

严格控制煤炭质量指标。

禁止全硫含量高于 3 %、灰分
高于30%、热值低于5000大卡
的煤炭进入本市。燃用单位的
煤炭质量指标：没有配套高效
脱硫、除尘设施的，燃用煤炭
全硫含量不超过0 . 6%、灰分不
超过 1 5 %。有脱硫设施的，燃
用煤炭 2 0 1 5年底前全硫含量
不超过 1%、灰分不超过 2 5%。
燃煤单位经进行技术改造的
燃煤锅炉和工业窑炉，通过环
保、经信等部门验收合格的，
2 0 1 4年底前暂执行锅炉设计
的燃煤质量指标，2015年1月1

日起重新确定燃煤质量指标。

各区县建1-2处集中经营性储煤场地

本报记者 樊伟宏 通讯员 穆强 何民华

相关链接

煤炭清洁利用

还淄博蓝天白云
目前，全市煤炭经营量已连续三

年突破4500万吨，年耗煤量近4000万
吨，每年煤炭扬尘达40万吨，年排放
二氧化碳近7500万吨、二氧化硫69万
吨、氮氧化物20万吨。煤炭扬尘和燃
煤污染物排放严重影响了全市环境
空气质量,需要用法制和行政手段推
进煤炭高效清洁利用,以达到“蓝天白
云、繁星闪烁”的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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